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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51/900917      证券简称：海欣股份/海欣 B股      公告编号：2016-011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6年 4月 22日在上海市福州路 666号华鑫

海欣大厦 18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 9人；

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俞锋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5 年年度

报告》全文；  

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将于 2016年 4 月 26日对外披露。 

 

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5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该报告将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5 年度生

产经营报告和 2016年度工作计划》； 

 

四、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5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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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将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6 年度财

务预算报告》； 

 

六、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5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经审计，公司 2015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7,430,118.58元人民币，按照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提取 10%的法定盈

余公积金 15,913,414.17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240,374,904.63 元，

扣除 2014 年应付普通股股利 120,705,669.20 元，本年度末未分配利润

为 261,185,939.84 元。拟定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207,056,692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7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84,493,968.44元人民币。 

截止 2015 年末,公司法定资本公积为 435,224,922.60 元，拟定

2015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该预案将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5 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 

 

八、以 9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 2016年度担

保计划》； 

担保计划内容详见公司 2016-013 号公告《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16 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该计划将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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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以 9 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 2016年度向

金融机构申请贷款授信额度的议案》； 

 

十、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众华会

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预案》；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机构，截至 2015 年末，该事务所为本公司提供财务审计服务年限为

16年。 

经研究，公司拟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审计费用将由总裁室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

原则与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并将提交下一年度董事会会议和股

东大会会议审议。 

公司拟支付的 2015年度审计费用为 120万元人民币（与 2014 年度

审计费用相同）。 

该预案将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众华

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预案》；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截至 2015 年末，该事务所为本公司提供内部控制审计服务年

限为 2年。 

经研究，公司拟续聘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6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用将由总裁室依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

原则与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并将提交下一年度董事会会议和股

东大会会议审议。 

公司拟支付的 2015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40 万元人民币（与

2014 年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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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预案将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

资金开展短期理财业务的议案》； 

根据公司日常资金使用的实际情况，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自有闲置资

金的作用，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公司正常资金需求的前提

下，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开展低风险的短期理财业务。 

1、 投资目的：提高资金的运作效率和收益，降低资金闲置成本。  

2、 理财产品品种：主要选择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

短期（不超过 1年）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购买银行固定收

益型或保本浮动收益型的理财产品。例如:国债逆回购、结构性存款、

银行理财产品等。 

3、 投资额度：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资金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亿元

（占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4.4%）开展短期理财业

务。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十三、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

及联营公司提供短期借款的议案》； 

2016 年，为支持控股子公司及联营公司的发展，保证生产经营活动

的顺利进行，公司拟对集团子公司及联营公司提供余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的短期周转借款，资金占用费为央行基准贷款利率上浮 5%。上述短

期借款主要用于各子公司或联营公司办理还旧贷新借款业务时的过桥

资金及正常主营业务的短期资金周转，在上述额度内金额可循环使用，

每笔借款期限不超过一年（授权日期为本次授权日至下一年度授权日）。 

 

十四、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对外投资等事项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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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证公司及时决策，抓住机遇，董事会需提请公司 2015 年度股

东大会继续授权公司董事会在 2016 年度，在遵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前提下，决定如下事项： 

1、决定公司净资产 30%限额内的对外投资、收购和出售资产事项（授

权比例与 2015 年度相同）； 

2、决定公司净资产 10%限额内的短期投资和委托理财事项（授权比

例与 2015 年度相同）； 

3、决定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但低于 5%的关

联交易事项（授权比例与 2015 年度相同）。 

（授权期限为：自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下一次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 

该预案将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该报告将提交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独立董事的预案》； 

公司独立董事郭永清先生（会计专业类独立董事）的任职时间自

2009 年 6 月 13 日开始，连续任期两届并经延长一年后，将于 2016年 6

月到期，按规定进行调整。 

经研究，公司董事会提名高前善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候选人，并提交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高前善先生的简历见附

件。 

 

十七、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2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江西赣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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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 

江西赣南海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南海欣药业”）为

本公司持股 67.74%的药品生产企业，已在“新三板”挂牌。为对其高级

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进行激励，提升核心团队的稳定性与积极性以满足

企业战略发展的需要，赣南海欣药业拟进行员工持股。方案框架为： 

1、企业定向增发发行股票，增发对象以货币形式按 2015年底赣南

海欣药业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1.03元/股）认购股票。总计增发 1,000

万股（占赣南海欣目前总股本的 10%）。 

2、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为赣南海欣药业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

员工（具体人员以该公司披露的股票发行方案为准）。 

3、本次定向增发的股票锁定期三年。 

赣南海欣药业股票发行方案还需提交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

容以该公司对外披露的信息为准。 

（副董事长崔倩女士和董事范杰先生对该议案投弃权票，崔倩女士

建议比较评估价格后再议增发事项，范杰先生建议按评估价格增发。） 

 

十八、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时间：2016年 6 月 17日（星期五）下午 1:30。 

会议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2000 号（近中山西路）虹桥宾

馆二楼会议厅。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共 10 项。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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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 年 4 月 26 日 

 

 

附： 

高前善先生简历 

高前善，男，1968年 9 月出生。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硕士；复旦大

学经济学博士，注册会计师（非执业）。现任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审计学

副教授，曾任安徽省一轻供销公司会计与销售员，上海智星财务公司审

计员等职。2000年 9 月至今任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教师、副教授。 

 

 


